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英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淑惠律師

被      告  楊明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9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部分）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1.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同案被告楊環瑜（楊環瑜涉案部

分由本院另為審結）分別為宇晟工徎行之負責人、鋼構生產

廠工頭、鋼構生產廠工人。洪英鴻於民國112年8月4日透過

楊明睿雇用並指派楊環瑜、張錦德在臺南市○○區○○路00

0號工廠內從事鋼樑作業，本應注意雇主對於搬運、堆放或

處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

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

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且應由經技能檢定合格之人員操作

起重機具，洪英鴻、楊明睿、楊環瑜本應注意上述事項，而

依案發時之現場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

意，逕由未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楊環瑜，在未確認起重機吊運

路線狀況，亦無其他人員協助確認吊運路線，及警示或清空

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無關人員之情況下，操作起重機吊掛運

送鋼樑，以致吊掛之鋼樑掉落時，壓砸張錦德雙腿，致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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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側股骨幹開放性骨折、急性腎衰竭、左下肢腔室症候

群、敗血性休克等重傷害。

　2.案經張錦德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因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涉

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提起公訴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判

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

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係涉犯「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

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張錦德於審理中具狀撤回對於

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聲請狀1

紙附卷足稽（易字卷1第103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振瑋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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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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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英鴻






選任辯護人  楊淑惠律師
被      告  楊明睿




上列被告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部分）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1.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同案被告楊環瑜（楊環瑜涉案部分由本院另為審結）分別為宇晟工徎行之負責人、鋼構生產廠工頭、鋼構生產廠工人。洪英鴻於民國112年8月4日透過楊明睿雇用並指派楊環瑜、張錦德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工廠內從事鋼樑作業，本應注意雇主對於搬運、堆放或處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且應由經技能檢定合格之人員操作起重機具，洪英鴻、楊明睿、楊環瑜本應注意上述事項，而依案發時之現場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意，逕由未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楊環瑜，在未確認起重機吊運路線狀況，亦無其他人員協助確認吊運路線，及警示或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無關人員之情況下，操作起重機吊掛運送鋼樑，以致吊掛之鋼樑掉落時，壓砸張錦德雙腿，致其受有兩側股骨幹開放性骨折、急性腎衰竭、左下肢腔室症候群、敗血性休克等重傷害。
　2.案經張錦德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因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涉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提起公訴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係涉犯「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張錦德於審理中具狀撤回對於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聲請狀1紙附卷足稽（易字卷1第103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振瑋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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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楊淑惠律師

被      告  楊明睿





上列被告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9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部分）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1.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同案被告楊環瑜（楊環瑜涉案部

    分由本院另為審結）分別為宇晟工徎行之負責人、鋼構生產

    廠工頭、鋼構生產廠工人。洪英鴻於民國112年8月4日透過

    楊明睿雇用並指派楊環瑜、張錦德在臺南市○○區○○路000號

    工廠內從事鋼樑作業，本應注意雇主對於搬運、堆放或處置

    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無關

    人員進入該等場所，且應由經技能檢定合格之人員操作起重

    機具，洪英鴻、楊明睿、楊環瑜本應注意上述事項，而依案

    發時之現場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意，逕

    由未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楊環瑜，在未確認起重機吊運路線狀

    況，亦無其他人員協助確認吊運路線，及警示或清空擅入吊

    運路線範圍內無關人員之情況下，操作起重機吊掛運送鋼樑

    ，以致吊掛之鋼樑掉落時，壓砸張錦德雙腿，致其受有兩側

    股骨幹開放性骨折、急性腎衰竭、左下肢腔室症候群、敗血

    性休克等重傷害。

　2.案經張錦德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因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涉

    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提起公訴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判

    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

    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係涉犯「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張錦德於審理中具狀撤回對於被

    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聲請狀1紙

    附卷足稽（易字卷1第103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振瑋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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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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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1.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同案被告楊環瑜（楊環瑜涉案部分由本院另為審結）分別為宇晟工徎行之負責人、鋼構生產廠工頭、鋼構生產廠工人。洪英鴻於民國112年8月4日透過楊明睿雇用並指派楊環瑜、張錦德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工廠內從事鋼樑作業，本應注意雇主對於搬運、堆放或處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且應由經技能檢定合格之人員操作起重機具，洪英鴻、楊明睿、楊環瑜本應注意上述事項，而依案發時之現場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意，逕由未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楊環瑜，在未確認起重機吊運路線狀況，亦無其他人員協助確認吊運路線，及警示或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無關人員之情況下，操作起重機吊掛運送鋼樑，以致吊掛之鋼樑掉落時，壓砸張錦德雙腿，致其受有兩側股骨幹開放性骨折、急性腎衰竭、左下肢腔室症候群、敗血性休克等重傷害。

　2.案經張錦德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因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涉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提起公訴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係涉犯「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張錦德於審理中具狀撤回對於被告洪英鴻、被告楊明睿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聲請狀1紙附卷足稽（易字卷1第103頁），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振瑋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